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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5_A4_96_E

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382.htm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

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规定，对生产性外商

投资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从开始获利年度起，第一

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

所得税，其中没有限定投资额度。为正确执行优惠政策，加

强管理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

资者投资不到位有关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问题予以明确： 一

、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到位，是指在有关法律

、法规规定或投资合同明确的出资期限内，外商投资企业的

外国投资者无合法理由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注册资本部分

的出资义务。 二、对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到位的外商投资企业

，在有关部门取消其外商投资企业资格之前，可暂按外商投

资企业的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；但对其

中外国投资者已投入的资本金未达到企业投资各方已到位资

本金25%的外商投资企业，不予享受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所

得税税收优惠待遇。（中华会计网校版权所有 严禁转载） 三

、对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到位但尚未被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资格

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国投资者在以后年度补投资金到位或投

入的资本达到企业投资各方已到位资本金25%的，可以从该

年度起享受税法规定的减低税率优惠，以及自企业获利年度

起计算的定期减免税期的剩余年限优惠，不得追补享受该年

度以前经营期间相应的税收优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